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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关于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本所”）受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蓝星清洗”

或“公司”）委托，担任蓝星清洗股权分置改革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蓝星清

洗股权分置改革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

操作指引》（“《操作指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已于 2006 年 3 月 14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

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鉴于蓝星清洗唯一的非流通股股东蓝星集团，根据其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

商的结果，授权蓝星清洗董事会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了调整，本所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方案的调整部分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

调整部分外，蓝星清洗股权分置改革所涉及的其他法律问题仍适用《法律意见书》

中的相关意见和结论。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对蓝星

清洗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补充法律意见书 

 2

一、蓝星清洗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内容 

根据《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以及《蓝星清洗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蓝星清洗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内容

为： 

原对价方案：蓝星集团作为公司唯一的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安排 44,109,608股对价股份，以目前流通股股份总

数 169,652,337股为基数，流通股每 10股获送 2.6股股份，蓝星集团在向流通股

股东执行上述对价安排后，其所持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调整为：蓝星集团作为公司唯一的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安排 50,895,702 股对价股份，以目前流通股股份总数

169,652,337股为基数，流通股每 10股获送 3股股份，蓝星集团在向流通股股东

执行上述对价安排后，其所持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本所律师为，蓝星清洗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是公司非流通股股东

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后的结果，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情形，符合《指导意见》、《管理办法》、《操作指引》等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

规定。 

二、蓝星清洗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的实施程序 

1．蓝星清洗唯一的非流通股股东蓝星集团同意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

出前述调整。 

2．蓝星清洗根据蓝星集团的授权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文件进行

了相应的修改。 

3．蓝星清洗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蓝星清洗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出具了保荐意见，同意保荐蓝星清洗进行股权分置改

革。 

4．蓝星清洗独立董事俞永民、杨季初和韩晓园就蓝星清洗本次股权分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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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方案的调整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暨对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的修订。 

本所律师认为，蓝星清洗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已经完成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在现阶段履行的程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本次调整后的蓝星清洗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监

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以及蓝星清洗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和交易所确认后方可实

施。 

    三、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蓝星清洗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内容以及相关

法律文件符合《指导意见》、《管理办法》、《操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方案调整已经完成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

当在现阶段履行的程序。本次调整后的方案尚需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监督管理委

员会审核批准，以及蓝星清洗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和交易所确认后方可实施。 

 

本法律意见书共有正本四份。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张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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